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五华县慈善会临期食品捐赠工作指引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等相关要求，响应国家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号召，结合我县慈善事业发展实际，参照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》（GB31621-2014）及省、市临期食品分类管理要求，借鉴“食物银行”“食物驿站”公益实践经验，制定本指引。
一、适用范围
本指引确立临期食品捐赠的基本原则、操作流程及监督要求，适用于本会各会员单位开展的预包装临期食品捐赠活动，非会员单位可参照执行。
本指引不适用于非预包装食品、已过期/变质食品，以及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捐赠；严禁捐赠假冒伪劣食品和违规派发过期食品。
二、概念界定
（一）临期食品
指接近保质期但未超过保质期，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预包装食品。临期期限如下：
1.保质期1年及1年以上的，为期满前30天。
2.保质期半年及半年以上不足1年的，为期满前20天。
3.保质期30天及30天以上不足半年的，为期满前10天。
4.保质期15天及15天以上不足30天的，为期满前5天。
5.保质期2天及2天以上不足15天的，为期满前1天。
6.保质期不足2天或者国家允许不标明保质期的食品不设临近保质期。
7.进口食品需取得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，临期指已超过保质期限2/3时限。
8.捐赠食品需明确标注生产日期、保质期和使用指引，无清晰标识的不予接收。
（二）预包装食品
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，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质和容器中，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。
三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合法合规原则。遵守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德，捐赠食品为捐赠人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，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及他人权益，严禁以捐赠名义从事营利活动。
（二）自愿无偿原则。捐赠活动应出于自愿，禁止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，不得附加与慈善目的无关的条件。
（三）食品安全原则。捐赠食品外包装完好、无腐败变质等问题，符合安全卫生标准。捐赠企业依法承担食品安全责任。
（四）广泛参与原则。引导商超、食品生产企业等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及爱心人士参与，拓宽捐赠渠道，覆盖民政救
助对象及其他困难群体，实现临期食品资源化利用。
（五）便民发放原则。鼓励在社区、商超、餐饮机构、慈善超市等场所设立接收发放点，实现临期食品就地接收、存储、发放，提升帮扶时效性与可及性。
（六）公开诚信原则。真实公开捐赠信息、流向及使用情况，接受各方监督，参与主体信守承诺、履行约定。
四、商超专柜设立及管理
鼓励县内各类商超（含连锁超市、便利店、购物中心内超市、社区超市等）按照临期食品管理规定，设立临期食品管理专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规范做好归集、登记、打折销售、赠送等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（一）专柜设立。商超应在便于陈列、管理且不易混淆的固定区域设立“临期食品”专柜，面积与经营规模匹配，专柜张贴醒目“临期食品”字样。
（二）食品归集。安排专人每日排查预包装食品，对照界定标准及时分拣归集至专柜，做到当日排查、归集、登记。严禁将过期、变质、破损、无合格证明食品放入专柜。
（三）专柜管理。建立专柜管理制度，落实专人负责，规范登记食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分拣日期、存储要求等信息，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。
专柜需保持清洁干燥，避免日光照射，冷藏冷冻食品按温控储存，定期清洁消毒并做好记录。
五、捐赠操作流程
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10]设立“临期食品捐赠接收发放点”，负责临期食品的接收、存储、发放及全流程台账登记管理等工作。第一批先行设立捐赠接收发放点1个；后续将根据捐赠需求、受益群体分布及运营实际，优化布局、适时增点，扩大服务覆盖与辐射范围。
 　　（一）临期食品捐赠发起
捐赠方（含各机关、企业、食品生产经营者、个体工商户、社会组织、爱心人士等）提前梳理拟捐赠食品信息，向相关捐赠接收发放点提交以下材料：
1.基本资料：自然人提交身份证明；法人/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2.食品清单：含种类、规格、数量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等信息。
3.捐赠意向书等相关资料。
（二）接收管理
1.接收发放点收到捐赠相关材料后，1个工作日内对接捐赠方，明确交接时间、地点及查验要求。
2.交接时，工作人员现场查验食品外包装、标识、临期状态及质量，核对数量与捐赠信息一致后，填写《临期食品接收登记表》，由捐赠方与接收人双方签字确认，并加盖接收发放点的证明章。
3.接收食品须按存储要求分类存放于专属区域，标注“临期捐赠食品”，做到先进先出。
（三）发放管理
1.发放方向：定向捐赠按捐赠人意愿发放，变更用途需经捐赠人同意；非定向捐赠优先发放给生活困难群众等有需求人员。
2.发放告知：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，明确告知受益人食品临期属性、剩余保质期及食用要求。
3.领取规范：
（1）受益人须签名，并登记手机号码、住址。
（2）累计领取超过3次的，须登记身份证号码，简要备注需求说明。
（3）按家庭人数及实际需求发放，杜绝浪费。
4.发放记录：填写《临期食品发放登记表》，完整记录领取信息，留存凭证，实现去向可追溯。
（四）票据开具
1.完成食品交接后，有需求的捐赠方可按属地管理原则，就近向具备公募资格的慈善会申请开具捐赠票据。
2.捐赠方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（1）基本资料：自然人身份证明；法人/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（2）食品清单：含种类、规格、数量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剩余保质期等信息及生产许可证、合格证等证明材料。
（3）公允价值资料：发票、报关单等计价凭据；无凭据需提供第三方机构估价报告。
（4）临期食品接收登记表：该表经捐赠、接收双方签字确认，并加盖接收发放点印章。
（5）捐赠意向书等相关资料。
3.慈善会审核无误后，于5个工作日内，开具与实际捐赠情况一致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。
4.票据由捐赠方留存，作为税务扣除依据。
5.县慈善会联系电话：0753-4432242，联系人：陈女士
（五）过期食品销毁
1.接收发放点定期核查库存，对即将过期或已过期但未发放食品，立即停止发放并隔离存放。
2.联系合法资质销毁机构，制定销毁方案，明确销毁时间、方式及无隶属、无关联第三方监督人员。
3.销毁过程需全程记录，拍摄影像资料，填写《临期食品过期销毁登记表》，由接收发放点、监督人员签字确认，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，严禁过期食品流入市场。
（六）信息备案与公开
1.各接收发放点需在每月5日前，将上月《临期食品接收登记表》《临期食品发放登记表》《临期食品过期销毁登记表》报送县慈善会备案。
2.县慈善会通过官网、公众号等渠道，定期公开辖区内临期食品捐赠、接收、发放、销毁等整体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

表一：
临期食品接收登记表
	
序号
	捐赠方信息
	食品基础信息
	备注

	
	名称
	联系人及电话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
身份证号
	食品名称
	生产厂家
	生产日期
	保质期
	包装
情况
	感官
状态
	温控
要求
	

	
1
	
	
	
	
	
	
	
	□完好
□破损
口渗漏
	□正常□异味□变质
	□常温□冷藏□冷冻
	

	
2
	
	
	
	
	
	
	
	□完好
□破损
□渗漏
	□正常
□异味
□变质
	□常温
□冷藏
□冷冻
	

	
3
	
	
	
	
	
	
	
	□完好
□破损
□渗漏
	□正常□异味□变质
	□常温
□冷藏
口冷冻
	

	
4
	
	
	
	
	
	
	
	□完好
□破损
□渗漏
	□正常
□异味
□变质
	□常温
□冷藏
□冷冻
	

	
5
	
	
	
	
	
	
	
	□完好
□破损
□渗漏
	□正常
□异味
□变质
	□常温
□冷藏
□冷冻
	

	


双方
签字
	

捐赠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日  期：
	

接收发放点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

日  期：




表二：
临期食品发放登记表
	序号
	领取日期
	食品名称
	生产厂家
	生产日期
	保质期
	剩余保质期
（天）
	发放
数量
（单位）
	经办人签字
	领取人
签字
	住址
	联系电话
	身份证号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领取超过3次的受益人需登记身份证号码。



表三：
临期食品过期销毁登记表
	序号
	销毁日期
	食品名称
	生产厂家
	生产日期
	保质期
	过期天数
	数量
（单位）
	销毁原因
（自然过期/包装破损/质量异常等）
	销毁方式
（焚烧/填埋/专业机构处理等）
	销毁地点
	经办人
签字
	监销人
签字
	第三方见证
机构（如有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